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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58.25 联合国改革过程和世卫组织在协调国家级业务发展活动方面的作用 

第五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 

注意到关于联合国系统内合作的报告1； 

认识到国家计划和重点的首要地位以及，就此而言，国家政府在协调发展活动方面
的领导作用； 

铭记联合国改革过程的至关重要性，它尤其与联合国秘书长发起的业务发展活动相
关，目的是确保更好地协调现场级的活动并以一致和有效的方式提供服务； 

认识到世卫组织对此类发展活动作出的贡献； 

还铭记需要确保联合国业务发展活动包括对实现国际上商定的发展目标的重视，包
括千年宣言中所列的发展目标； 

尤其铭记联合国秘书长题为“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的报告推
动向成员国正在进行的意见交换，报告概述了秘书长认为可使联合国成为效率更高、效
力更大的工具，统一应对共同威胁和共同需要，包括视必要改革、改组和振兴其主要机
关和机构，使之能有效应对 21 世纪已变化的威胁、需要和形式2； 

决心减少接受和提供双方在卫生领域中国际合作的运作费用，并改进其效率、监测
和报告工作； 

渴望使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双边捐助者、全球行动以及推动卫生发展的其它利益相
关方面之间有效合作所提供而未利用的潜力得到发挥； 

忆及通过了联合国大会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
的第 59/250 号决议（2004 年 12 月 22 日），其中要求加强联合国国家级实体之间的一致
性和协调并简化和统一其规则和程序； 

注意到《和谐化罗马宣言》（2003 年）以及关于援助效益：所有权、协调、同步、
结果和共同负责的《巴黎宣言》（2005 年）； 

愿意确保更有效地利用国家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尤其避免联合国发展系统和布雷
顿森林机构内活动的重叠； 

                                                 
1 文件 A58/40。 
2 文件 A/59/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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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世卫组织正在开展的关于所有权、同步、协调和结果的初步工作，世卫组织
作为联合国发展集团成员的积极作用，以及根据其职权和通过其国家重点政策为加强国
家级反应所作出的努力； 

强调运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推出并经WHA57.14号决议批准的“三一”原则的重要
性， 

1. 敦促会员国确保在与国家政府进行对话并在其指导之下和符合其重点的情况下计
划和实施业务发展活动，同时注意到在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的前提下联合国系统各机构
作出的协调努力； 

2. 要求总干事： 

(1) 按理事机构商定的情况，确保世卫组织根据会员国的重点继续实施国家级活动
并协调世卫组织与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以及适当时与从事工作以改进卫生结果的
其它有关行动者的活动； 

(2) 确保世卫组织总部以及区域和国家办事处的职员和规划遵循尤其在《罗马宣
言》和《巴黎宣言》中反映的国际协调和同步议程，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其他成
员密切地开展工作并与联合国国家级驻地协调员密切合作以便确保一致性和效率，
积极参与制定和实施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3) 考虑到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包括性别主流化
和促进两性平等，以便指导世卫组织在国家级的行动，并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
合国大会上积极参与审议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 

(4) 尤其研究如何按联合国大会第 59/250 号决议第 4 章第 36 段所概述的进一步使
程序合理化和减少运作费用，并采取具体步骤； 

(5) 通过执行委员会向第五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关于本决议实施进展情况的
中期报告，并向第六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关于世卫组织对实施联合国大会第
59/250 号决议贡献的全面分析，尤其是世卫组织与联合国系统在国家级的业务发展
活动的同步化以及此类协调努力对援助效益及其监测的影响。 

(第九次全体会议，2005 年 5 月 25 日– 乙委员会第四份报告） 




